行政处罚决定书（峡财处决字〔2024〕17号） 
关于对江西平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江西平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石坳乡石坳村17组

2024年7月8日，我单位收到峡江县纪委转来《问题线索转办函》（峡纪案转字〔2024 〕54号），反映你公司在我县巴邱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配套人民北路人行道改造项目招标过程中，提供的高级道路养护工证书(温莎),查询不到相关信息，涉嫌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

2024年7月10日，我单位组织人员到峡江县公路养护中心核实，经峡江县公路养护中心网上査询，查询不到相关信息。致函石家庄市交通运输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快递公司回复为地址不详，无法送达。同时，我单位函告你公司要求提供书面证明材料，你公司也未能提供。
综上所述，你公司提供高级道路养护工证书(温莎)为虚假材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项“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规定。

对你公司的违法行为，我单位于2024年7月12日向你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根据《江西省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赣财规〔2023〕4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1、违法行为未影响中标（成交），涉及的采购项目预算金额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六以上千分之八以下罚款，在两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处没收违法所得”之规定，拟对你公司处以采购金额（392.66万元）千分之六计人民币贰万叁仟伍佰陆拾元整（23560元）罚款，并予以两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处罚。2024年7月15日，你公司向我单位提交了陈述函，对你公司提供的虚假材料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有关述求。

鉴于你公司的违法行为未影响中标结果，我单位经班子会研究，决定对你公司的陈述理由和述求予以部分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项和《江西省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赣财规〔2023〕4号）之规定，给与你公司采购金额（392.66万元）千分之六计人民币贰万叁仟伍佰陆拾元整（23560元）罚款。
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凭缴款码，通过“赣服通”或“江西财政”微信公众号（非税缴费-一般性缴款码缴款）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峡江县财政局

2024年7月29日

